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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县财政局文件

兴财行〔2025〕283 号

关于规范兴县行政事业单位福利费

开支范围的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各行政事业单位：

根据中央八项规定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

例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的暂

行规定》、《关于中央级事业单位、行政机关从预算包干结

余中提取的集体福利费开支范围的暂行规定》等有关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规范福利费

开支范围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使用原则

福利费应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

反对浪费条例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专项用于解决单位职工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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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困难、对本单位职工的慰问、面向全体职工的集体福利和

集体福利设施等，严格控制使用范围。福利费在年初部门预

算核定的福利费预算总额内控制使用，不得超支，不得挤占、

挪用；年终结余部分收回本级财政，不得结转下年使用。

二、经费来源与标准

（一）福利费来源：按财政部门核定的标准从单位预算

基本支出中列支；其他符合规定的合法收入。

（二）提取标准：根据《兴县财政局、兴县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县乡（镇）机关工作人员福利费提取标

准的通知》（兴财行〔2017〕1019 号），按本单位工资总额

的 3.5%计提。

三、开支范围

（一）福利费主要用于以下支出：

1.职工集体福利：如节日慰问、职工食堂补贴、健康体

检等；

2.困难补助：职工因疾病、灾害等特殊困难的一次性补

助；

3.其他符合规定的福利支出：如职工教育、文体活动等。

（二）福利费禁止用于以下用途：

1.发放现金补贴（政策允许的除外）；

2.公款旅游、高档消费；

3.不得用于增加人员经费（包括临时工）的开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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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与职工福利无关的支出。

四、审批与发放程序

福利费使用需遵循以下程序：

1.集体决策：由单位领导班子或工会集体研究决定，形

成会议纪要；

2.审批流程：经办人申请→部门审核→财务复核→单位

负责人审批；

3.公开公示：每年向职工公示福利费使用情况。

五、管理与监督

1.单位应建立健全福利费明细台账，保留原始凭证，确

保专款专用、账目清晰。

2. 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部门定期对福利费使用情况

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处理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为防范各类违规风险，各单位必须强化内部管理，

明确福利费发放项目及标准，并严格执行单位内部审批程序。

同时，应加强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，并建立长效监督机制，

以规范福利费发放，确保其合规使用。

（二）节日慰问等支出需符合中央八项规定及地方廉政

要求；

（三）以单位名义住院探望和吊唁慰问可以发放货币形

式。




